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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汇宏环保机制砖厂
年产1500万块水泥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   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汇宏环保机制砖厂：
你公司报来的《城步苗族自治县汇宏环保机制砖厂年产1500万块水泥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汇宏环保机制砖厂投资125万元，租用豆腐石采石场原炸药仓库地块4500m2，在城步县儒林镇石板桥社区农业组(豆腐石枣子山)，建设年产1500万块水泥砖建设项目。改扩建将原来的产量由年产800万块提高至年产1500万块，成品区扩至3600m2以及新增相应的设备及环保工程等，其余设施使用原有，其位置保持不变。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公司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老水泥厂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二、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项目原料堆场采取三面围挡、顶棚覆盖和洒水抑尘，保持一定的湿度，生产车间采取车间封闭、喷淋降尘措施，能有效减少粉尘的产生
2、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给周边居民用作农肥，不外排。
3、通过安装减震垫、合理作息、及时更新设备等措施降低生产过程的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固体废物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其中废坯和沉淀池泥沙返回生产中制坯，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三、项目须按要求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后，方能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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